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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全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业 2022 年第四批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通知》编制计划的通知

（闽建科函〔2022〕86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

本规定；4．碳排放强度核算；5．低碳运行评价；6．评价报告内

容与格式；附录。 

本标准由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同济大学负

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福

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与设计处（地址：福州市北大路 242

号，邮编：350001）和同济大学（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1239

号，邮编：200092），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 同济大学 

 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 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福州大学 

 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成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黄翔峰  魏忠庆  张志红  蔡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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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规范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提高运行管理水

平，推动城镇供排水系统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福建省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的技术评

价。 

1. 0. 3  城镇供排水系统的低碳运行评价，应以实际运行初级数

据或次级数据作为依据，评价结果应真实反映基础设施运行情

况。 

1. 0. 4  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

应符合国家、行业和福建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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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  语 

2. 1. 1  城镇供排水系统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s 

在城镇范围内建设与管理的供水和排水设施的集合，它包括

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两个部分。 

2. 1. 2  城镇供水系统 municipal water supply systems 

城镇供水系统包括取水系统、制水系统、输配水系统和二次

加压调蓄系统。 

2. 1. 3  城镇排水系统 municipal water drainage systems 

城镇排水系统包括污水收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污泥处理

处置系统，其中不包括雨水系统。 

2. 1. 4  低碳运行 low-carbon operation 

城镇供排水系统运行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精

细化管理、优化运行或技术改造以达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 

2. 1. 5  碳排放强度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城镇供排水系统在评价年内处理单位体积水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 1. 6  直接碳排放 direct carbon emission 

系统主体产生并直接向大气环境排放温室气体而导致的碳排

放。 

2. 1. 7  间接碳排放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 

系统主体消耗的自外部购入的能源、产品或服务，在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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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 

2. 1. 8  碳排放强度基准值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baseline 

行政单元所管辖的城镇供水系统及其子系统或排水系统及其

子系统在基准年内碳排放总量与售水量、进水量的比值。 

2. 1. 9  碳排放强度相对值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relative 

行政单元所管辖的城镇供水系统及其子系统、排水系统及其

子系统在评价年内碳排放强度和评价年基准值的比值。 

2. 1. 10  化石源碳 fossil-origin carbon 

供排水系统运行过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

天然气等）或以其为原料的能源、化学品及材料产生的碳排放量。 

2. 1. 11  可降解有机碳 degradable organic carbon 

指固体废物中容易受到生物化学分解的有机碳。 

2. 1. 12  设区市本级 municipal-level 

福建省行政管理级别，指设立区县级政府组织的建成区城市。 

2. 2  符  号 

2. 2. 1  碳排放核算及评价符号 

Es —— 城镇供水系统碳排放强度； 

Ed —— 城镇排水系统碳排放强度； 

E1 —— 取水系统碳排放强度； 

E2 —— 制水系统碳排放强度； 

E3 —— 输配水系统碳排放强度； 

E4 —— 二次加压调蓄系统碳排放强度； 

E5 —— 污水收集系统碳排放强度； 

E6 —— 污水处理系统碳排放强度； 

E7 ——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碳排放强度； 

E1-ec —— 取水系统中电耗碳排放强度； 

E1-chem —— 取水系统中所消耗的药剂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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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ec —— 制水系统中电耗碳排放强度； 

E2-chem —— 制水系统中所消耗的药剂的碳排放强度； 

E2-trans —— 制水系统污泥运输碳排放强度； 

E5-CH4
 —— 污水收集系统中 CH4碳排放强度； 

E5-N2O —— 污水收集系统中 N2O 碳排放强度； 

E5-ec —— 污水收集系统泵站设备电耗碳排放强度； 

E6-CH4
 —— 污水处理系统中 CH4碳排放强度； 

E6-N2O —— 污水处理系统中 N2O 碳排放强度； 

E6-ec —— 污水处理系统中电耗碳排放强度； 

E6-chem —— 污水处理系统中消耗的药剂的碳排放强度； 

E6-ex —— 污水处理系统中尾水排放的碳排放强度； 

E7-trans —— 排水系统污泥运输碳排放强度； 

E7-td —— 污泥浓缩脱水过程碳排放强度； 

E7-ad —— 污泥厌氧消化碳排放强度； 

E7-c —— 污泥好氧堆肥碳排放强度； 

E7-landuse —— 污泥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 

E7-landfill —— 污泥填埋碳排放强度； 

E7-in —— 污泥焚烧碳排放强度； 

E7-building —— 污泥建材利用碳排放强度； 

E7-land —— 污泥土地利用的替碳强度； 

E7-td-ec —— 污泥浓缩脱水过程中电耗碳排放强度； 

E7-td-chem —— 污泥浓缩脱水过程中消耗药剂的碳排放强度； 

E7-ad-CO2
 —— 污泥厌氧消化的化石源碳排放强度； 

E7-ad-CH4
 —— 污泥厌氧消化的 CH4碳排放强度； 

E7-c-ec —— 污泥好氧堆肥过程中电耗碳排放强度； 

E7-c-CO2
 —— 污泥好氧堆肥的化石源碳排放强度； 

E7-c-CH4
 —— 污泥好氧堆肥的 CH4碳排放强度； 

E7-c-N2O —— 污泥好氧堆肥的 N2O 碳排放强度； 

E7-in-ec —— 污泥焚烧过程中电耗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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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in-CO2
 —— 污泥焚烧的化石源碳排放强度； 

E7-in-N2O —— 污泥焚烧的 N2O 碳排放强度； 

E7-material —— 污泥建材综合利用替代建材产生替碳强度； 

Es̅ ——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供水系统碳排放强度基

准值； 

Es-u
̅̅ ̅̅ ̅ ——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供水子系统碳排放强度

基准值； 

Es, n —— 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供水系

统碳排放强度； 

Es-u, n —— 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供水子

系统碳排放强度； 

Ed
̅̅ ̅ ——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排水系统碳排放强度基

准值； 

Ed-v
̅̅ ̅̅ ̅ ——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排水子系统碳排放强度

基准值； 

Ed, n —— 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排水系

统碳排放强度； 

Ed-v, n —— 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排水子

系统碳排放强度； 

η
s
 —— 被评价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供水系统的碳排

放强度相对值； 

η
s-u

 —— 被评价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供水子系统的碳

排放强度相对值； 

η
d
 —— 被评价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排水系统的碳排

放强度相对值； 

η
d-v

 —— 被评价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排水子系统的碳

排放强度相对值。 

2. 2. 2  计算参数 

Bo —— 管道最大 CH4 产率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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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in, i —— 排水区域内第 i 座污水处理厂年平均进水 BOD5

浓度； 

BODin —— 污水处理厂年平均进水 BOD5浓度； 

Bex —— 运行过程中人为投加的额外碳源； 

CF —— 干物质中含碳比例； 

CODin, i —— 排水区域内第 i 座污水处理厂年平均进水 COD

浓度； 

CODeff, i —— 排水区域内第 i 座污水处理厂年平均出水 COD

浓度； 

DOC —— 污泥中可降解有机碳含量； 

DOCf —— 可分解的 DOC 比例； 

e —— 人均日生化需氧量排放量； 

E1-ec, i —— 供水区域内第 i座取水泵站耗电量； 

EFec —— 评价年度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EFchem, j —— 第 j种药剂的排放因子； 

E2-ec, i —— 供水区域内第 i座制水厂耗电量； 

EFss, k —— 第 k种运输方式碳排放因子； 

E3-ec, i —— 供水区域内第 i座送（输）水泵房耗电量； 

E4-ec, i —— 供水区域内第 i座二次加压泵房耗电量； 

EF5-N2O —— 污水收集系统中 N2O 排放因子； 

E5-ec, i —— 污水收集系统中第 i座泵站设备耗电量； 

EF6-CH4
 —— 污水处理系统中 CH4排放因子； 

EF6-N2O —— 污水处理系统中 N2O 的排放因子； 

E6-ec, i —— 排水区域内第 i座污水处理厂耗电量； 

EFex-N2O —— 污水处理系统中尾水排放的 N2O 的排放因子； 

EFss, k —— 第 k种运输方式碳排放因子； 

EFCH4-c —— 污泥好氧堆肥中 CH4排放因子； 

EFN2O-c —— 污泥好氧堆肥中 N2O 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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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N-FERT —— 全国尺度氮肥生产的能耗排放因子； 

EFP-FERT —— 全国尺度磷肥生产的能耗排放因子； 

EFN2O-in —— 污泥焚烧中 N2O 排放因子； 

f —— 人均日总氮排放量； 

FCH4
 —— 沼气中 CH4所占体积比例； 

FCF𝑤 —— 污水处理厂进水中化石源有机物比例； 

F —— 填埋产气中 CH4体积分数； 

FCF𝑠 —— 污泥中化石碳比例； 

L2-k —— 制水系统第 k种运输方式的污泥运输距离； 

L7-k ——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第 k种运输方式的污泥运输距

离； 

M1-chem, j —— 取水系统评价年内第 j种药剂总消耗量； 

M2-chem, j —— 制水系统评价年内第 j种药剂总消耗量； 

M2-ss, k —— 制水系统第 k种运输方式的污泥运输量； 

MCF —— 管道 CH4 修正因子； 

M6-chem, j —— 污水处理系统评价年内第 j种药剂总消耗量； 

M7-ss, k ——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第 k 种运输方式的污泥运输

量； 

MFCF —— 化石源碳排放比例； 

Mzq —— 评价年内可收集到的沼气总量； 

M7-ad-ss —— 污泥厌氧消化量； 

M7-c-ss —— 污泥好氧堆肥量； 

M7-land-ss —— 污泥土地利用量； 

M7-landfill-ss —— 污泥卫生填埋量； 

M7-in-ss —— 污泥焚烧量； 

OX —— 释放前被氧化比例； 

OF —— 氧化因子； 

P —— 排水区域内服务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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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 —— 污泥中氮的质量分数； 

Ppo —— 污泥含磷的质量分数； 

Q
s
 —— 评价年内供水系统服务区内售水总量； 

Q
d, i

 —— 评价年内排水区域内第 i 座污水处理厂进水水

量； 

TNin, i —— 排水区域内第 i 座污水处理厂年平均进水 TN 浓

度； 

TNeff, i —— 排水区域内第 i 座污水处理厂年平均出水 TN 浓

度； 

VSSo-ad —— 厌氧消化池进泥 VSS； 

VSSe-ad —— 厌氧消化池出泥 VSS； 

wN —— 污泥中可被植物吸收的氮的比例； 

wpo —— 污泥中可被植物吸收的磷的比例； 

𝛼 —— 沼气泄漏比例； 

θ —— CH4 修正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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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城镇供排水系统运行阶段碳排放应进行技术评价，评价

范围不含城镇供排水系统的建造、改造和拆除阶段。 

3. 0. 2  电力消耗的碳排放核算中，电力消耗应不计入非化石能

源产生的碳排放强度。 

3. 0. 3  碳排放评价对象应为福建省城镇供水系统及其子系统和

排水系统及其子系统，应按表 3.0.3 确定。 

表 3.0.3  城镇供排水系统碳排放评价对象 

系统 子系统 

城镇供水系统 

取水系统 

制水系统 

输配水系统 

二次加压调蓄系统 

城镇排水系统 

污水收集系统 

污水处理系统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 

3. 0. 4  城镇供排水系统运行阶段碳排放的评价年和基准年应为

一个完整的日历年，且评价年应与评价基准值年为同一年。 

3. 0. 5  城镇供排水系统运行过程碳排放相关的水质、大气污染

物排放以及污泥泥质等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0. 6  进行城镇供排水系统的低碳评价时，应按本标准要求收

集所需的基础信息，并依据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核算和评价。 

3. 0. 7  评价年内，应按相关标准《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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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14 和《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的指标项和频次要

求，规范运用化验分析、统计等方法，并准确记录工艺运行参

数、能量及物料消耗。 

3. 0. 8  碳排放因子应实行动态更新机制，依据国家及行业变化

及时调整因子，评价时应参照最新版因子。 

3. 0. 9  基于碳排放强度核算及低碳运行评价结果，应根据评价

对象低碳运行等级进行划分评价。 

3. 0. 10  评价流程完成后，应按本标准附录 B 要求编制低碳运

行评价报告。 

3. 0. 11  城镇供排水系统的低碳运行评价可委托具备相应资质或

已证实具有相关领域核算经验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并由其编制低

碳运行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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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排放强度核算 

4. 1  一般规定 

4. 1. 1  城镇供水系统和城镇排水系统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应明

确核算边界，宜按照图 4.1.1 明确的边界进行。 

 

图 4.1.1  城镇供排水系统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边界示意框架图 

4. 1. 2  城镇供水系统运行阶段的碳排放边界应按下列规定执

行： 

1  取水系统中，应计入取水泵房运行消耗电力产生和使用

药剂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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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水系统中，应计入制水过程和排泥水处理过程中消耗

的电力和药剂、污泥运输及浓缩脱水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3  输配水系统中，应计入送（输）水泵房运行消耗电力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仪表、机电、空调等设备运行产生的碳排

放应计入，管线清洗及更换产生的碳排放不应计入； 

4  二次加压调蓄系统中，应计入二次加压泵房消耗电力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4. 1. 3  城镇排水系统运行阶段的碳排放边界应按下列规定执

行： 

1  污水收集系统中，应计入微生物反应产生的 CH4与 N2O

及泵站设备消耗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  污水处理系统中，应计入微生物生化反应过程和排入受

纳水体后产生的 CH4与 N2O 及运行设备消耗电力、药剂消耗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及除臭系统、生产管理附属设施等相关非主

体工程运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3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中，应计入污泥运输至处置地点及不

同处理处置方式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污泥干化处理应计入

污泥浓缩脱水环节；填埋作业设备运行、焚烧设备运行及二次污

染防治设施运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计入。 

4. 1. 4  城镇排水系统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采用的碳排放因子可

按附录 A 的推荐值，也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或实

测获取现场数据。 

4. 1. 5  应对评价年内城镇供排水系统进行监测，获取的项目应

按表 4.1.5 确定。 

表 4.1.5  城镇供排水系统监测项目 

序号 项目 符号 数据要求 

1 取水泵站耗电量 E1-ec,i 年总量 

2 取水泵站药剂消耗量 M1-chem,j 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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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5 

序号 项目 符号 数据要求 

3 制水厂耗电量 E2-ec,i 年总量 

4 制水厂药剂消耗量 M2-chem,j 年总量 

5 送（输）水泵房耗电量 E3-ec,i 年总量 

6 二次加压泵房耗电量 E4-ec,i 年总量 

7 供水区域内售水总量 Q
s
 年总量 

8 排水系统服务人口数 P 年总量 

9 污水收集系统中泵站设备耗电量 E5-ec,i 年总量 

10 排水区域内污水处理厂进水水量 Q
d,i

 年总量 

11 污水处理厂进水 BOD5浓度 BODin,i 年均值 

12 污水处理厂进水 COD 浓度 CODin,i 年均值 

13 污水处理厂出水 COD 浓度 CODeff,i 年均值 

14 污水处理厂进水 TN 浓度 TNin,i 年均值 

15 污水处理厂出水 TN 浓度 TNeff,i 年均值 

16 污水处理厂耗电量 E6-ec,i 年总量 

17 污水处理厂药剂消耗量 M6-chem,j 年总量 

18 污泥不同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 L7-k 年总量 

19 污泥中氮的质量分数 PN 年均值 

20 污泥中磷的质量分数 Ppo 年均值 

21 污泥中可被植物吸收的氮的比例 wN 年均值 

22 污泥中可被植物吸收的磷的比例 wpo 年均值 

4.2  城镇供水系统 

4. 2. 1  城镇供水系统运行期间的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s=E1+E2+E3+E4 (4.2.1) 

式中： Es —— 城镇供水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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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 取水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2 —— 制水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3 —— 输配水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4 —— 二次加压调蓄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4. 2. 2  取水系统的碳排放强度核算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1  取水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1=E1-ec+E1-chem (4.2.2-1) 

式中： E1-ec —— 取水系统运行电耗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1-chem —— 取水系统运行中所消耗的药剂碳排放强度

（kg CO2-eq/m3）。 

2  取水系统的电耗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1-ec= ∑ (E1-ec, i×EFec)

n

1

/Q
s
 (4.2.2-2) 

式中： E1-ec, i —— 供水区域内第 i座取水泵站耗电量（kWh）； 

 EFec —— 评价年度电网平均排放因子（kg CO2-

eq/kWh）； 

 n —— 供水区域内泵站总数； 

 Q
s
 —— 评价年内供水区域内售水总量（m3）。 

3  取水系统的药剂消耗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1-chem= ∑ (M
1-chem, j

×

m

1

EFchem, j)/Qs
 (4.2.2-3) 

式中： M1-chem, j —— 取水系统评价年内第 j 种药剂总消耗量

（kg）； 

 EFchem, j —— 第 j种药剂的排放因子（kg CO2-eq/kg），

按本标准附录 A 中表 A.0.1 的规定取值； 

 m —— 总计使用 m种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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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制水系统的碳排放强度核算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1  制水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2=E2-ec+E2-chem+E2-trans (4.2.3-1) 

式中： E2-ec —— 制水系统中电耗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2-chem —— 制水系统中所消耗的药剂的碳排放强度

（kg CO2-eq/m3）； 

 E2-trans —— 制水系统污泥运输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2  制水系统的电耗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2-ec= ∑ (E2-ec, i×EFec)

n

1

/Q
s
 (4.2.3-2) 

式中： E2-ec, i —— 供水区域内第 i座制水厂耗电量（kWh）； 

 n —— 供水区域内制水厂总数。 

3  制水系统的药剂消耗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2-chem= ∑ (M
2-chem, j

×

m

1

EFchem, j)/Qs
 (4.2.3-3) 

式中： M2-chem, j —— 制水系统评价年内第 j 种药剂总消耗量

（kg）； 

 m —— 总计使用 m种药剂。 

4  制水系统的污泥运输消耗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2-trans= ∑ (M2-ss, k×Lk×EFss, k×10-3)

T

1

/Q
s
 (4.2.3-4) 

式中： M2-ss, k —— 制水系统第 k 种运输方式的污泥运输量

（kg）； 

 L2-k —— 制水系统第 k 种运输方式的污泥运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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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EFss, k —— 第 k 种运输方式碳排放因子［kg CO2-eq/

（t·km）］，按本标准附录 A 中表 A.0.2 的规

定取值； 

 T —— 污泥运输方式总数。 

4. 2. 4  输配水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3= ∑ (E3-ec, i×EFec)

n

1

/Q
s
 (4.2.4) 

式中： E3-ec, i —— 供水区域内第 i 座送（输）水泵房耗电量

（kWh）； 

 n —— 供水区域内送（输）水泵房总数。 

4. 2. 5  二次加压调蓄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4= ∑ (E4-ec, i×EFec)

n

1

/Q
s
 (4.2.5) 

式中： E4-ec, i —— 供水区域内第 i 座二次加压泵房耗电量

（kWh）； 

 n —— 供水区域内二次加压泵房总数。 

 

4.3  城镇排水系统 

4. 3. 1  城镇排水系统运行期间的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d=E5+E6+E7 (4.3.1) 

式中： Ed —— 城镇排水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5 —— 污水收集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6 —— 污水处理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7 ——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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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m3）。 

4. 3. 2  污水收集系统的碳排放强度核算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1  污水收集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5=E5-CH4
+E5-N2O+E5-ec (4.3.2-1) 

式中： E5 —— 污水收集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5-CH4
 —— 污水收集系统中 CH4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5-N2O —— 污水收集系统中 N2O 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5-ec —— 污水收集系统泵站设备电耗碳排放强度

（kg CO2-eq/m3）。 

2  污水收集系统的 CH4 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5-CH4
= {

[P×e×365- ∑ (Q
d, i

×BODin, i)

n

1

]/1000×

Bo×MCF×f
CH4

} 

/ ∑Q
d, i

n

1

 

(4.3.2-2) 

式中： P —— 排水区域内服务人口数（人）； 

 e —— 人均日生化需氧量排放量［ g BOD5/

（人·d）］，范围为 40~60，缺省值可按本

标准附录 A 中表 A.0.3 的规定取值； 

 n —— 排水区域内污水处理厂总数； 

 Q
d, i

 —— 评价年内排水区域内第 i座污水处理厂进

水水量（m3）； 

 BODin, i —— 排水区域内第 i座污水处理厂年平均进水

BOD5浓度（mg/L）； 

 Bo —— 管道最大 CH4 产率系数（ kg CH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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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5），可按本标准附录 A 中表 A.0.3 的

规定取值； 

 MCF —— 管道 CH4 修正因子。范围为 0.4~0.8，推

荐缺省值为 0.5； 

 f
CH4

 —— CH4 的温室气体变暖潜能（kg CO2-eq/kg 

CH4），按本标准附录 A 中表 A.0.4 的规定

取值。 

3  污水收集系统的 N2O 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5-N2O= {
[P×f×365- ∑ (Q

d, i
×TNin, i)

n

1

]/1000

×EF5-N2O×f
N2O

} 

/ ∑Q
d, i

n

1

 

(4.3.2-3) 

式中： f —— 人均日总氮排放量（g TN/（人·d）），范围

为 8~12，缺省值可取 10； 

 TNin, i —— 排水区域内第 i座污水处理厂年平均进水

TN 浓度（mg/L）； 

 EF5-N2O —— 污水收集系统中 N2O 排放因子（kg 

N2O/kg TN），按本标准附录 A 中表 A.0.5

的规定取值； 

 f
N2O

 —— N2O 的温室气体变暖潜能（kg CO2-eq/kg 

N2O），按本标准附录 A 中表 A.0.4 的规

定取值。 

4  污水收集系统的泵站设备电耗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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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ec= ∑ (E5-ec, i×EFec)

n

1

/Q
d
 (4.3.2-4) 

式中： E5-ec, i —— 污水收集系统中第 i 座泵站设备耗电量

（kWh）； 

 n —— 排水区域内泵站总数； 

 Q
d
 —— 评价年内排水区域内污水处理厂进水水量

总量（m3）。 

4. 3. 3  污水处理系统的碳排放强度核算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1  污水处理系统中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6=E
6-CH4

+E6-N2O+E6-ec+E6-chem+E6-ex (4.3.3-1) 

式中： E6 —— 污水处理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6-CH4
 —— 污水处理系统中 CH4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6-N2O —— 污水处理系统中 N2O 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6-ec —— 污水处理系统中电耗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6-chem —— 污水处理系统中消耗的药剂的碳排放强度

（kg CO2-eq/m3）； 

 E6-ex —— 污水处理系统中尾水排放的碳排放强度

（kg CO2-eq/m3）。 

2  污水处理系统中 CH4 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6-CH4
= ∑[(CODin, i-CODeff, i)

n

1

×Q
d, i

/1000 

×EF6-CH4
×f

CH4
]/ ∑Q

d, i

n

1

 

(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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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ODin, i —— 排水区域内第 i座污水处理厂年平均进水

COD 浓度（mg/L）； 

 CODeff, i —— 排水区域内第 i座污水处理厂年平均出水

COD 浓度（mg/L）； 

 n —— 排水区域区内污水处理厂总数； 

 EF6-CH4
 —— 污水处理系统中CH4排放因子（kg CH4/kg 

COD）；宜实测，当不能获取时，按本标

准附录 A 中表 A.0.5 的规定取值。 

3  污水处理系统中 N2O 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6-N2O= ∑[(TNin, i-TNeff, i)

n

1

×Q
d, i

/1000 

×EF6-N2O×44/28×f
N2O

]/ ∑Q
d, i

n

1

 

(4.3.3-3) 

式中： TNin, i —— 排水区域内第 i座污水处理厂年平均进水

TN 浓度（mg/L）； 

 TNeff, i —— 排水区域内第 i座污水处理厂年平均出水

TN 浓度（mg/L）； 

 EF6-N2O —— 污水处理系统中 N2O 的排放因子（kg 

N2O-N/kg N）；宜实测，当不能获取时，

按本标准附录 A 中表 A.0.5 的规定取值； 

 44/28 —— 转换系数（kg N2O/kg N2O-N）。 

4  污水处理系统中电耗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6-ec= ∑ (E6-ec, i×EFec)

n

1

/ ∑Q
d, i

n

1

 (4.3.3-4) 

式中： E6-ec, i —— 排水区域内第 i 座污水处理厂耗电量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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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污水处理系统中消耗的药剂的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

算： 

E6-chem= ∑ (M
6-chem, j

×

m

1

EFchem, j)/ ∑Q
d, i

n

1

 (4.3.3-5) 

式中： M6-chem, j —— 污水处理系统评价年内第 j种药剂总消耗

量（kg）； 

 m —— 总计使用 m种药剂。 

6  污水处理系统中尾水排放的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6-ex= ∑ (Q
d, i

×TNeff, i

n

1

×EFex-N2O×44/28×f
N2O

 

/1000)/ ∑Q
d, i

n

1

 

(4.3.3-6) 

式中： EFex-N2O —— 污水处理系统中尾水排放的 N2O 的排放

因子（kg N2O-N/kg N），按本标准附录 A

中表 A.0.5 的规定取值。 

4. 3. 4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1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的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7=E7-trans+E7-td+E7-ad+E7-c+E7-landuse 

+E7-landfill+E7-in+E7-building 
(4.3.4-1) 

式中： E7 ——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7-trans —— 污泥运输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7-td —— 污泥浓缩脱水过程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7-ad —— 污泥厌氧消化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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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7-c —— 污泥好氧堆肥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7-landuse —— 污泥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7-landfill —— 污泥填埋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7-in —— 污泥焚烧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7-building —— 污泥建材利用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2  污泥运输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7-trans= ∑ (M7-ss, k×L7-k×EFss, k×10-3)

T

1

/Q
d
 (4.3.4-2) 

式中： M7-ss, k ——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第 k 种运输方式的污泥

运输量（kg）； 

 L7-k ——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第 k 种运输方式的污泥

运输距离（km）； 

 EFss, k —— 第 k 种运输方式碳排放因子［kg CO2-eq/

（t·km）］，按本标准附录 A 中表 A.0.2 的规

定取值； 

 T —— 污泥运输方式总数。 

3  污泥浓缩脱水过程中电耗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7-td=E7-td-ec+E7-td-chem (4.3.4-3) 

E7-td-ec=Etd-ec×EFec/Q
d
 (4.3.4-4) 

E7-td-chem= ∑ (M
td-chem, j

×

m

1

EFchem, j)/Qd
 (4.3.4-5) 

式中： E7-td-ec —— 污泥浓缩脱水过程中电耗碳排放强度

（kg CO2-eq/m3）； 

 E7-td-chem —— 污泥浓缩脱水过程中消耗药剂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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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kg CO2-eq/m3）； 

 Etd-ec —— 污泥浓缩脱水过程评价年内耗电量

（kWh）； 

 Mtd-chem, j —— 污泥浓缩脱水过程评价年内第 j 种药剂

总消耗量（kg）； 

 m —— 总计使用 m种药剂。 

4  污泥厌氧消化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7-ad=E7-ad-CO2
+E7-ad-CH4

 (4.3.4-6) 

E7-ad-CO2
=MFCF×Mzq×44/[(1-𝛼)×Vm]/Q

d
 (4.3.4-7) 

E7-ad-CO2
=MFCF×[(1-𝛼)×

44×FCH4

44-f
CH4

×FCH4

+ 

44 − 44×FCH4

44-f
CH4

×FCH4

]×M7-ad-ss×(VSSo-ad-VSSe-ad)/Q
d
 

(4.3.4-8) 

E7-ad-CH4
=Mzq×FCH4

×
𝛼

Vm×(1-𝛼)
×16×f

CH4
/Q

d
 (4.3.4-9) 

E7-ad-CH4
=𝛼×[M7-ad-ss×(VSSo-ad-VSSe-ad) 

×
16×FCH4

44-𝑓CH4
×FCH4

]×f
CH4

/Q
d
 

(4.3.4-10) 

MFCF=
FCF𝑤×BODin + Bex

BODin + Bex

 (4.3.4-11) 

式中： E7-ad —— 污泥厌氧消化碳排放强度（ kg CO2-

eq/m3）； 

 E7-ad-CO2
 —— 污泥厌氧消化的化石源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7-ad-CH4
 —— 污泥厌氧消化的CH4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MFCF —— 化石源碳排放比例（%），应按本标准公式

（4.3.4-11）计算； 

 Mzq —— 评价年内可收集到的沼气总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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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𝛼 —— 沼气泄漏比例（%），可按本标准附录 A 中

表 A.0.6 的规定取值； 

 Vm —— 气体摩尔体积（L/mol），标准状态（0℃、

100 kPa）为 22.4 L/mol； 

 FCH4
 —— 沼气中 CH4所占体积比例（%）； 

 M7-ad-ss —— 污泥厌氧消化量（kg），以污泥干基重计； 

 VSSo-ad —— 厌氧消化池进泥 VSS（kg/m3）； 

 VSSe-ad —— 厌氧消化池出泥 VSS（kg/m3）； 

 44 —— CO2 摩尔质量（g/mol）； 

 16 —— CH4 摩尔质量（g/mol）； 

 FCF𝑤 —— 污水处理厂进水中化石源有机物比例

（%），可取 5%~20%，一般取 10%； 

 BODin —— 污水处理厂平均进水 BOD5 浓度（mg 

BOD5/L）； 

 Bex —— 运行过程中人为投加的额外碳源（mg 

BOD5/L）。 

当可获取实际采集甲烷产量时，应按公式 4.3.4-7、4.3.4-9

计算；当实际甲烷产量无法获取时，应按公式 4.3.4-8、4.3.4-10

计算。 

5  污泥好氧堆肥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7-c=E7-c-ec+E7-c-CO2
+E7-c-CH4

+E7-c-N2O (4.3.4-12) 

E7-c-ec=Ec-ec×EFec/Qd
 (4.3.4-13) 

E7-c-CO2
=MFCF×M7-c-ss×DOC×DOCf×

44

12
/Q

d
 (4.3.4-14) 

E7-c-CH4
=M7-c-ss×EFCH4-c×f

CH4
/Q

d
 (4.3.4-15) 

E7-c-N2O=M7-c-ss×EFN2O-c×fN2O
/Q

d
 (4.3.4-16) 

式中： E7-c —— 污泥好氧堆肥碳排放强度（ kg CO2-

eq/m3）； 

 E7-c-ec —— 污泥好氧堆肥过程中电耗碳排放强度（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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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q/m3）； 

 E7-c-CO2
 —— 污泥好氧堆肥的化石源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7-c-CH4
 —— 污泥好氧堆肥的CH4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7-c-N2O —— 污泥好氧堆肥的 N2O 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c-ec —— 污泥好氧堆肥过程评价年内耗电量

（kWh）； 

 M7-c-ss —— 污泥好氧堆肥量（kg），以污泥干基重计； 

 DOC —— 污泥中可降解有机碳含量（kg C/kg），排

水系统可取 0.3； 

 DOCf —— 可分解的 DOC 比例（%），可取 50%； 

 44/12 —— CO2 与 C 分子质量比； 

 EFCH4-c —— 污泥好氧堆肥中 CH4 排放因子（ kg 

CH4/kg）；宜实测，当不能获取时，按本标

准附录 A 中表 A.0.5 的规定取值； 

 EFN2O-c —— 污泥好氧堆肥中 N2O 排放因子（ kg 

N2O/kg）；宜实测，当不能获取时，按本标

准附录 A 中表 A.0.7 的规定取值； 

6  污泥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7-landuse=E7-c-E7-land (4.3.4-17) 

E7-land=M7-ss-land×(PN×wN×EF
N-FERT

+ 

Ppo×wpo×EF
P-FERT

)/Q
d
 

(4.3.4-18) 

式中： E7-landuse —— 污泥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7-land —— 污泥土地利用的替碳强度（kg CO2-

eq/m3）； 

 M7-land-ss —— 污泥土地利用量（kg），以污泥干基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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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 —— 污泥中氮的质量分数（kg N/kg）；宜实

测，当不能获取时，可取缺省值 0.03 kg 

N/kg； 

 wN —— 污泥中可被植物吸收的氮的比例（%），

可取 61%； 

 EFN-FERT —— 全国尺度氮肥生产的能耗排放因子（kg 

CO2-eq/kg N），按本标准表 A.0.7 确定； 

 Ppo —— 污泥含磷的质量分数（kg P/kg）；宜实测，

当不能获取时，可取缺省值 0.006 kg 

P/kg； 

 wpo —— 污泥中可被植物吸收的磷的比例（%），

可取 70%； 

 EFP-FERT —— 全国尺度磷肥生产的能耗排放因子（kg 

CO2-eq/kg P），按本标准附录 A 中表

A.0.7 的规定取值。 

7  污泥卫生填埋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7-landfill=M7-ss-landfill×DOC×DOCf×θ×F×(1-OX) 

×f
CH4

×16/12/Q
d
 

(4.3.4-19) 

式中： E7-landfill —— 污泥卫生填埋碳排放强度（ kg CO2-

eq/m3）； 

 M7-landfill-ss —— 污泥卫生填埋量（kg），以污泥干基重计； 

 θ —— CH4 修正因子，可取 1； 

 F —— 填埋产气中CH4体积分数（%），可取50%； 

 OX —— 释放前被氧化比例，可取 0.1（管理良好

并覆盖透气材料时）或 0（处理不善时）； 

 16/12 —— CH4 与 C 分子质量比。 

8  污泥焚烧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7-in=E7-in-ec+E7-in-CO2
+E7-in-N2O (4.3.4-20) 

E7-in-ec=Ein-ec×EFec/Q
d
 (4.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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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in-CO2
=FCFs×M7-ss-in×CF×OF×44/12/Q

d
 (4.3.4-22) 

E7-in-N2O=M7-ss-in×EFN2O-in/1000×f
N2O

/Q
d
 (4.3.4-23) 

式中： E7-in —— 污泥焚烧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7-in-ec —— 污泥焚烧过程中电耗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7-in-CO2
 —— 污泥焚烧化石源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7-in-N2O —— 污泥焚烧 N2O 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in-ec —— 评价年内污泥焚烧过程耗电量（kWh）； 

 M7-in-ss —— 污泥焚烧量（kg），以污泥干基重计； 

 FCFs —— 污泥中化石碳比例（%），可取 12%； 

 CF —— 干物质中含碳比例（%），可取 30%； 

 OF —— 氧化因子（%），在管理良好的焚烧炉中进

行焚烧时可取 100%； 

 44/12 —— CO2 与 C 分子质量比； 

 EFN2O-in —— 污泥焚烧中 N2O 排放因子（kg N2O/t），

可取 0.99 kg N2O/t； 

9  污泥建材利用碳排放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7-building=E7-in-E7-material (4.3.4-24) 

式中： E7-building —— 污泥建材利用碳排放强度（kg CO2-

eq/m3）； 

 E7-material —— 污泥建材综合利用替代建材产生替碳强

度，应根据建材生产量，按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的有关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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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低碳运行评价 

5.1  一般规定 

5. 1. 1  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应区分不同行政管理级

别，应按设区市本级、县级市和县分别进行评价。 

5. 1. 2  评价时，应包含评价对象核算边界内所有正常运营的设

施。所包含设施应已完成竣工验收，且应投入使用一年以上。 

5. 1. 3  低碳运行等级应根据碳排放强度相对值进行划分。 

5. 1. 4  计算碳排放强度基准值时，应同时计算所用数据的均

值、样本总数和均方差。评价报告中应以列表形式呈报统计值。 

 

5.2  城镇供水系统 

5. 2. 1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供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应按下

列规定执行： 

1  碳排放强度基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Es̅=
∑ (Es, n×Qs, n

)N
1

∑ Q
s, n

N
1

 (5.2.1-1) 

Es-u
̅̅ ̅̅ ̅=

∑ (Es-u, n×Qs, n
)N

1

∑ Q
s, n

N
1

 (5.2.1-2) 

式中： Es̅ ——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供水系统碳排放

强度基准值（kg CO2-eq/m3）； 

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29 

 Es-u
̅̅ ̅̅ ̅ ——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供水子系统碳排

放强度基准值（kg CO2-eq/m3）； 

 Es, n —— 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

供水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s-u, n —— 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

供水子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Q
s, n

 —— 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

供水系统服务区内售水总量（m3）； 

 u —— 城镇供水子系统（取水系统、制水系统、输

配水系统或二次加压调蓄系统）； 

 N —— 福建省内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行政单

元总数，不包含未投入运行的地区。 

2  碳排放强度相对值应按下式计算： 

η
s
=Es, n/Es̅×100% (5.2.1-3) 

η
s-u

=Es-u, n/Es-u
̅̅ ̅̅ ̅×100% (5.2.1-4) 

式中： η
s
 —— 被评价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供水系统

的碳排放强度相对值（%）； 

 η
s-u —— 被评价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供水子系

统的碳排放强度相对值（%）。 

3  低碳运行评价等级应按表 5.2.1 确定。 

表 5.2.1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供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等级 

碳排放强度相对值（%） 

评价等级 
供水系统 取水系统 制水系统 输配水系统 

二次加压调蓄

系统 

η
s
≤100 η

s-1
≤100 η

s-2
≤100 η

s-3
≤100 η

s-4
≤100 低碳级 

η
s
>100 η

s-1
>100 η

s-2
>100 η

s-3
>100 η

s-4
>100 非低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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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城镇排水系统 

5. 3. 1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应按下

列规定执行： 

1  碳排放强度基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Ed
̅̅ ̅=

∑ Ed, n×Qd, n
N
1

∑ Q
d, n

N
1

 (5.3.1-1) 

Ed-v
̅̅ ̅̅ ̅=

∑ Ed-v, n×Qd, n
N
1

∑ Q
d, n

N
1

 (5.3.1-2) 

式中： Ed
̅̅ ̅ ——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排水系统碳排放

强度基准值（kg CO2-eq/m3）； 

 Ed-v
̅̅ ̅̅ ̅ ——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排水子系统碳排

放强度基准值（kg CO2-eq/m3）； 

 Ed, n —— 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

排水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Ed-v, n —— 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

排水子系统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Q
d, n

 —— 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

排水系统服务区内污水处理厂进水总量

（m3）； 

 v —— 城镇排水子系统（污水收集系统、污水处理

系统或污泥处理处置系统）； 

 N —— 福建省内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行政单

元总数，不包含未投入运行的地区。 

2  碳排放强度相对值应按下式计算： 

η
d
=Ed, n/Ed

̅̅ ̅×100% (5.3.1-3) 

η
d-v

=Ed-v, n/Ed-v
̅̅ ̅̅ ̅×100% (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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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η
d
 —— 被评价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排水系统

的碳排放强度相对值（%）； 

 η
d-v —— 被评价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排水子系

统的碳排放强度相对值（%）。 

3  低碳运行评价等级应按表 5.3.1 确定。 

表 5.3.1  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等级 

碳排放强度相对值（%） 

评价等级 
排水系统 污水收集系统 污水处理系统 

污泥处理处置

系统 

η
d
≤100 η

d-5
≤100 η

d-6
≤100 η

d-7
≤100 低碳级 

η
d
>100 η

d-5
>100 η

d-6
>100 η

d-7
>100 非低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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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报告内容和格式 

6. 0. 1  低碳运行评价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报告主体信息； 

2  评价范围； 

3  数据及来源； 

4  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 

5  碳排放强度及相对值； 

6  低碳运行评价等级。 

6. 0. 2  报告编写提纲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6. 0. 3  报告编写格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6. 0. 4  报告主体应为负责低碳运营评价对象的相关企业或行政

单位。 

6. 0. 5  报告内容应根据碳排放位点的识别情况，分别提供评价

过程中所需的各项数据。 

6. 0. 6  报告内容应列明计算所采用的各项排放因子及其他计算

参数，并逐项注明其来源。当采用非公开发布数据或包含假设

时，应详细说明其确定方法和理由。 

6. 0. 7  报告内容应阐述核算边界、排放单元等关键信息。 

  

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33 

 

 

 

附录 A  主要碳排放因子取值 

A. 0. 1  药剂种类与碳排放因子宜按表 A.0.1 取值。 

表 A.0.1 药剂种类与碳排放因子（kg CO2-eq/kg） 

序号 种类 碳排放因子 

1 乙酸钠 0.623 

2 葡萄糖 1.40 

3 乙酸 0.852 

4 聚合氯化铝 0.60 

5 聚丙烯酰胺 1.48 

6 氯化铁 0.18 

7 液氯 1.08 

8 生石灰 1.18 

9 活性炭粉末 7.96 

10 次氯酸钠 2.99 

11 盐酸 1.20 

12 氯酸钠 5.11 

13 甲醇 0.61 

14 硫酸铁（按 Fe3+质量计） 0.23 

15 其他絮凝剂 2.50 

16 其他消毒剂 1.40 

17 其他药剂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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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2  污泥运输碳排放因子宜按表 A.0.2 取值。 

表 A.0.2 污泥运输碳排放因子［kg CO2-eq/（t·km）］ 

序号 运输方式 碳排放因子 

1 轻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2t） 0.334 

2 中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0.115 

3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0.104 

4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0.104 

5 轻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2t） 0.286 

6 中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8t） 0.179 

7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0t） 0.162 

8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18t） 0.129 

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30t） 0.078 

10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 46t） 0.057 

11 电力机车运输 0.010 

A. 0. 3  污水收集系统碳排放计算系数宜按表 A.0.3 取值。 

表 A.0.3 污水收集系统碳排放计算系数 

序号 种类 符号 单位 碳排放计算系数 

1 人均日生化需氧量排放量 e g BOD5/

（人·d） 

40~60 

2 管道最大 CH4产率系数 Bo kg CH4/kg BOD5 0.6 

3 管道 CH4修正因子 MCF - 0.5 

4 人均日总氮排放量 f g TN/（人·d） 8~12 

A. 0. 4  温室气体变暖潜能宜按表 A.0.4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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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4 温室气体变暖潜能（kg CO2-eq/kg） 

类别 温室气体变暖潜能 

f
CH4

 28 

f
N2O

 265 

A. 0. 5  污水收集系统及污水处理系统碳排放因子宜按表 A.0.5

取值。 

表 A.0.5 污水收集系统及污水处理系统碳排放因子 

序号 种类 符号 单位 碳排放因子 

1 管道 N2O 排放因子 EF5-N2O kg N2O/kg TN 0.005 

2 污水处理 CH4排放因子 EF6-CH4
 kg CH4/kg COD 0.0075 

3 污水处理 N2O 的排放因子 EF6-N2O kg N2O-N/kg N 0.016 

4 尾水排放 N2O 的排放因子 EFex-N2O kg N2O-N/kg N 0.001~0.005 

A. 0. 6  厌氧消化池沼气泄漏比例宜按表 A.0.6 取值。 

表 A.0.6 厌氧消化池沼气泄漏比例 

消化池设备质量 运行条件 沼气平均泄漏比例 

优质 
气密性良好 1.00% 

气密性不佳 1.41% 

不佳 
气密性良好 9.59% 

气密性不佳 10.00% 

A. 0. 7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碳排放因子宜按表 A.0.7 取值。 

表 A.0.7 污泥处理处置碳排放因子 

序号 种类 单位 碳排放因子 

1 污泥好氧堆肥 CH4排放因子 kg CH4/kg 0.01 

2 污泥好氧堆肥 N2O 排放因子 kg N2O/kg 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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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7 

序号 种类 单位 碳排放因子 

3 全国尺度氮肥生产的能耗排放因子 kg CO2-eq/kg N 2.166 

4 全国尺度磷肥生产的能耗排放因子 kg CO2-eq /kg P 1.45 

5 污泥焚烧 N2O 排放因子 kg N2O/t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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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 

报告编写提纲 

1. 概述 

1.1 评价目的 

1.2 评价范围 

1.3 评价准则 

2. 评价过程和方法 

2.1 评审组成立 

2.2 资料收集 

2.3 资料核查 

2.4 数据核算 

2.5 等级评定 

3. 评价发现 

3.1 评价主体的基本信息 

3.2 评价主体的核算结果 

3.3 评价主体的评价结果 

4. 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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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先这样做

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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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4 

2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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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福建省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标准 

 

DBJ/T 13-526-2026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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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福建省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标准》DBJ/T
13-526-2026，经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年 1月 29日以闽

建科〔2026〕2号文批准发布，并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备

案号为 J 18544-2026。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城镇供排水系统碳排放的

调查研究，总结了我省城镇供排水系统工程碳排放核算与评价的

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福建省城镇供排水系统低

碳运行评价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

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

进行了说明。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

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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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本条文说明了标准制定的目的。当前城镇供排水系统运

行缺乏统一低碳评价规范，不同地区和企业评价方法不一，易导

致结果缺乏可比性。制定本标准可使评价更加科学、公正，为行

业提供明确指引。同时，标准有助于发现运行管理中的薄弱环

节，促进优化改进，提高整体管理水平。 

1. 0. 2  本条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福建省行政单元（设区市

本级、县级市、县）管辖的城镇供排水系统中，供水系统和污水

系统因涉及电力、药剂等资源消耗，碳排放量较大，故纳入本标

准的低碳运行技术评价范围。雨水系统因碳排放量较小，且基本

不涉及电力、药剂等消耗，无直接碳排放产生，因此不纳入本标

准评价范围。 

1. 0. 3  本条规定了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的数据依据与

结果要求。实际运行数据是系统运行状态的直接体现，如能耗、

物耗、进水量等，能精准反映真实情况；次级数据则是对实际运

行数据加工处理或从相关可靠渠道获取的数据，可补充完善评价

信息。以这两类数据为依据，能保证评价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1. 0. 4  本条强调了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的规范性和合

规性。在执行本标准的基础上，还应遵循国家和福建省现行的相

关标准规定。这一要求旨在确保低碳运行评价的全面性和统一

性，避免因标准不一致而造成评价结果的偏差或不符合法规要

求。同时，这也有助于保障城镇供排水系统的低碳运行符合更广

泛的法律和技术规范，为实现区域内的低碳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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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1  明确城镇供排水系统涵盖范围为城镇内建设与管理的相

关设施集合，划定了空间与管理界限。将系统划分为供水和排水

两个部分，清晰界定了系统组成。供水系统负责将水源处理为符

合使用标准的水并输送至用户，关乎居民生活与生产用水需求；

排水系统则承担收集、输送、处理和排放污水与废水的任务，对

维护城镇环境卫生、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这样的定义有助于

准确识别、规划和管理城镇供排水系统。雨水系统因自然属性、

功能及运行模式与供排水有较大差异，故不在本标准评价范围

内。 

2. 1. 2  城镇供水系统是指在城镇供水系统中，具有相对独立服

务功能和管理特性的子系统。具体来说，城镇供水系统的子系统

包括取水系统、制水系统、输配水系统和二次加压调蓄系统。通

过定义这些子系统，本标准旨在细化城镇供水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有助于在实际管理和运行中对各子系统进行独立分析和优

化，提高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 

2. 1. 3  城镇排水系统是指在城镇排水系统中，具有相对独立服

务功能和管理特性的子系统。具体来说，城镇排水系统的子系统

则包括污水收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污泥处理处置系统。通过

定义这些子系统，本标准旨在细化城镇排水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有助于在实际管理和运行中对各子系统进行独立分析和优化，提

高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雨水系统因碳排放量较小，

且基本不涉及电力、药剂等消耗，无直接碳排放产生，因此不纳

入本标准评价的城镇排水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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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  低碳运行是指在确保城镇供排水系统达到规定排放标准

的前提下，通过精细化管理、优化运行或技术改造等手段，实现

比同类可比活动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此定义强调了在维持供排

水系统正常功能和合规排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碳排放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通过推动低碳运行，旨在促进城镇供排水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这也为相关方在管理和技

术实施中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有助于推动节能减排措施的

落实。 

2. 1. 5  碳排放强度是指在评价年内，城镇供水、排水系统处理

单位体积水时产生的碳排放量。通过分析碳排放强度，可以有效

识别不同系统或技术的碳排放效益，从而为改进系统运行、降低

碳排放强度提供数据支持和优化方向。同时，该定义也为行业碳

排放标准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2. 1. 6  明确直接排放的主体是供排水系统本身，区别于因系统

运行间接导致的碳排放。供排水系统在输送供水、处理污水等过

程中，如厌氧反应产生甲烷、曝气过程逸散二氧化碳等，这些系

统主体直接向大气环境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况，属于直接排放，此

定义有助于准确核算和管理碳排放。 

2. 1. 7  系统主体在运行时，需从外部购入能源（如电力、天然

气）、产品（如药剂）或服务。但这些能源、产品的生产及服务

提供过程会产生碳排放，虽并非系统主体直接排放，却与系统运

行相关，此部分碳排放即为间接碳排放。明确该定义，能全面核

算系统碳排放，有利于采取针对性减碳举措。 

2. 1. 8  在行政单元管辖范围内，涵盖城镇供水与排水系统及其

子系统。基准年作为参照时段，将该时段内系统的碳排放总量分

别与售水量（针对供水系统）、进水量（针对排水系统）作比，

得到的比值即碳排放强度基准值。此值可作为后续评估系统碳排

放水平变化、制定减碳目标与策略的重要基础参考。 

2. 1. 9  行政单元管辖的城镇供排水系统及其子系统运行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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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年为时间范围。先计算出该基准年各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再

将其与预先确定的碳排放强度基准值相比，所得比值即为碳排放

强度相对值。该指标能直观反映供排水系统在基准年的碳排放强

度相较于基准值的高低情况，为评估系统在不同时期碳排放表

现、判断减碳成效等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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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本条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和评价边界，规定本标准仅

针对城镇供排水系统在运行阶段的碳排放进行评价，而不含基础

设施在建造、改造和拆除阶段所产生的碳排放。这一规定聚焦于

运行阶段的碳排放，是因为该阶段通常是城镇供排水系统碳排放

的主要来源，且具有较大的优化潜力。通过限定评价范围，标准

能够更加专注于运行阶段的管理和技术改进，从而在现有基础上

有效减少碳排放。 

3. 0. 2  本条对电力消耗碳排放核算中非化石能源的处理作出规

定。非化石能源发电过程几乎不产生碳排放，故其对应的碳排放

强度应计为零。进一步明确，非化石能源涵盖水电、风电、太阳

能、核电等类型。该规定体现了对清洁能源的鼓励，可避免高估

电力消耗的碳排放量，有利于促进非化石能源在城镇供排水系统

中的应用，推动系统低碳化发展。 

3. 0. 3  本条规定了标准的适用对象和地理范围，明确该标准应

适用于福建省内行政单元所管辖的城镇供水系统或排水系统的低

碳运行评价。此条款确保了标准的应用范围限定在福建省内，以

便与当地的法规、政策和实际情况相一致。评价工作需严格依照

表 3.0.3 中的规定执行，以确保评价的统一性和规范性。特别指

出，制水系统作为供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评价范围应涵盖

污泥浓缩脱水环节。 

3. 0. 4  本条文对城镇供排水系统运行阶段碳排放评价的时间范

围作出明确规定。评价年或基准年应选取一个完整的日历年，即

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以确保评价数据的完整性和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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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且评价年应与评价基准值年为同一年，即评价所依据的碳

排放强度基准值也需基于该年份确定。该规定有助于统一评价时

间尺度，避免因时间差异导致评价结果偏差，提高评价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为后续碳排放管理和减碳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3. 0. 5  本条规定了城镇供水系统或排水系统在进行碳排放评价

时，必须达到的基本运营要求。具体而言，评价年内的供水或排

水系统必须符合相关的水质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污泥泥

质控制标准。 

3. 0. 6  本条强调了城镇供排水系统进行低碳评价时，基础信息

掌握的充分性和客观性的重要性。在开展低碳评价时，必须基于

本标准所涉及的相关内容，收集并掌握准确、全面的基础数据。

该规定强调了基础信息的重要性和客观评价的必要性，有助于提

高低碳评价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为城镇供排水系统的碳排放管理

和减碳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3. 0. 7  本条对城镇供排水系统碳排放评价的数据采集和记录提

出具体要求。在评价年内，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定的指标项和

监测频次，规范运用化验分析、统计等科学方法，确保数据采集

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同时，需对工艺运行参数、能量及物料消耗

等关键数据进行准确记录，为碳排放核算和评价提供可靠依据。

该规定强调了数据采集的规范性和记录的准确性，有助于提高评

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为城镇供排水系统的碳排放管理和减

碳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49 

 

 

 

4  碳排放强度核算 

4. 1  一般规定 

4. 1. 2  不考虑取水管线和配水管网的正常维护环节的碳排放计

算，日常管线维护的基础资料较少且涉及碳排放方法尚具有较大

不确定性，影响总体评估结果。 

4. 1. 5  污泥中可被植物吸收的氮、磷比例测定方法如下：先多

点采集污泥混合制成代表性样品，除杂后风干或烘干、研磨过

筛；总氮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经浓硫酸-催化剂加热消化、碱

化蒸馏、硼酸吸收、标准酸滴定得出含量，可吸收氮通过氯化钾

提取-靛酚蓝比色/离子交换法测铵态氮、酚二磺酸比色/离子色谱

法测硝态氮，总氮扣减二者后结合培养试验得可利用有机氮，再

将三者之和与总氮的比值乘以 100%得到氮比例；总磷经硫酸-高

氯酸消解法转化为正磷酸盐后，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定含量，

可吸收磷采用 Olsen 法碳酸氢钠提取有效磷后同法测定，有效磷

与总磷的比值乘以 100%即为磷比例。 

4. 2  城镇供水系统 

4. 2. 1  城镇供水系统运行期间的碳排放强度应由取水系统、制

水系统、输配水系统和二次加压调蓄系统碳排放强度组成，其中

碳排放强度应由碳排放量与售水量的比值计算所得，以售水量

（即真正的产品）为基准，能够更好地反映漏损控制水平，若取

水量、制水量与售水量差距较大，此时分母就越小，碳排放强度

越高，可以说明运行管理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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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取水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应由电耗碳排放强度和消耗的药

剂碳排放强度组成。福建省评价年度电网平均排放因子数据来自

生态环境部《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

重点工作的通知》，2022 年取 0.409 kg CO2-eq/kWh，评价时应

采用评价年内生态环境部官方更新的数据。 

4. 2. 3  制水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应由电耗碳排放强度、消耗的药

剂碳排放强度和污泥运输碳排放强度组成。 

4. 2. 4  输配水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应仅由电耗碳排放强度组成。 

4. 2. 5  二次加压调蓄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应仅由电耗碳排放强度

组成。 

4. 3  城镇排水系统 

4. 3. 1  城镇排水系统运行期间的碳排放强度应由污水收集系

统、污水处理系统和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碳排放强度组成。 

4. 3. 2  污水收集系统运行期间的碳排放强度应由 CH4 碳排放强

度和 N2O 碳排放强度组成。 

4. 3. 3  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期间的碳排放强度应由 CH4 碳排放强

度、N2O 碳排放强度、电耗碳排放强度和消耗的药剂的碳排放强

度组成。 

4. 3. 4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运行期间的碳排放强度应由污泥运输

碳排放强度、污泥浓缩脱水过程碳排放强度、污泥厌氧消化碳排

放强度、污泥好氧堆肥碳排放强度、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填埋

碳排放强度、焚烧碳排放强度和建材利用碳排放强度组成。污泥

处理处置质量规定为绝干污泥质量。污泥中可降解有机碳含量

（kg C/kg），供水系统可取 0.1［参考 Aquatic Sciences 78 (2016): 

561-572.］，排水系统可取 0.3（参考《2019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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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低碳运行评价 

5. 1  一般规定 

5. 1. 4  碳排放强度相对值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供排水系统在某一

特定年份内的碳排放表现相对于设定基准的改善或变化情况。 

5. 2  城镇供水系统 

5. 2. 1  在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供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步骤

中，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供水系统碳排放强

度由公式 4.2.1 计算可得，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

城镇供水子系统碳排放强度由公式 4.2.2-1、4.2.3-1、4.2.4 和

4.2.5 计算可得。 

5. 3  城镇排水系统 

5. 3. 1  在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步骤

中，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城镇排水系统碳排放强

度由公式 4.3.1 计算可得，某设区市本级、县级市或县所管辖的

城镇排水子系统碳排放强度由公式 4.3.2-1、4.3.3-1 和 4.3.4-1 计

算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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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主要碳排放因子取值 

A. 0. 1  药剂种类与碳排放因子数据来源：《城镇水务系统碳核

算与碳减排路径技术指南》（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2022 年出

版）、《城镇污水处理厂碳减排评估标准》T/CUWA 50055-2023、

Parravicini V, Svardal K, Krampe J.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rom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J]. Energy Procedia, 2016, 97(2): 246-

253，排放因子均按照药剂纯量当量统计，即以药剂中有效成分

的纯质量（kg）为基准，未在表中列出但实际消耗的其他化学药

剂品种，应自行添加，并按照相关行业确定其碳排放因子。未公

布碳排放因子的化学药剂，宜按表中“其他药剂”选择排放因子，

为 1.60 kg CO2-eq/kg。 

A. 0. 2  污泥运输碳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建筑碳排放计算标

准》GBT 51366-2019。 

A. 0. 3  污水收集系统碳排放计算系数数据来源于《室外排水设

计标准》GB 50014-2021。经济发达城镇区域因居民消费水平

高、生活污水混入商业餐饮污水比例大，优先选取 55~60 g 

BOD5/（人·d）；普通城镇及城乡结合部区域饮食结构均衡、污

水组分稳定，选取 48~52 g BOD5/（人·d）；农村区域及合流制

管网覆盖区域，受饮食结构及雨水稀释影响，选取 40~45 g 

BOD5/（人·d）。经济发达城镇区域居民高蛋白饮食占比高，污

水氮素负荷大，优先选取 10~12 g TN/（人·d）；普通城镇及城

乡结合部区域选取 9~10 g TN/（人·d）；农村区域及合流制管网

覆盖区域，受饮食结构及雨水稀释影响，选取 8~9 g TN/

（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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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4  温室气体变暖潜能数据来源于《2019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数值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官方数据更新。 

A. 0. 5  污水收集系统及污水处理系统碳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

《2019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数值随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官方数据更新。 

A. 0. 6  厌氧消化池沼气泄漏比例数据来源于《2019 年联合国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数值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官方数据更新。 

A. 0. 7  污泥处理处置系统碳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2019 年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数值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官方数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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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 

报告编写提纲 

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报告格式： 

 

封页：            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报告 

报告编号 

评价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封二： 

报告书名称：XXXX 系统低碳运行评价报告书 

评审组组长：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评审组成员：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报告书编写人：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报告书审核人：姓名、技术职务，签名 

报告书签发人：姓名、签名 

 

封三：目录 

正文：按照目录内容编写，纸质规格 A4 纸，字体为国标仿宋

体，标准 4 号。 

页眉：XXXX 系统低碳运行评价报告书、报告书编号、字体为

国标宋体，标准小 5 号。 

页脚：评价机构名称，页码（第 X 页共 XX 页），字体为国标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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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标准小 5 号。 

附件：城镇供排水系统低碳运行评价委托书、其他应该列入的有

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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